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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的原因  

http://www.crifs.org.cn  2009年6月10日  庞 琳 

1摘 要：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之初，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，尽管临时政府付出极大的努

力，但仍未能摆脱财政举步维艰的窘境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

关键词：南京临时政府 财政困窘 原因一、临时政府落后的财政体制 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清政府的财政体系虽受到剧烈冲击，但毕竟还能在未独立省份保持财政的相

对统一，而南京临时政府所受影响较之更甚。光复后的东南各省地方政权林立，仅江苏境内就有四

个都督府，安徽境内多达十六个军政府。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。为了保证自己的开

支，每个地区都紧握本地税源。南京临时政府虽号称中央，但对各省并无支配力。这种情况已经使

当时的舆论深虑民军“拥号称尊，各不相统，即无外忧而已自兆分崩离析之祸矣”。这在征缴赋税

及抵借外债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临时政府财政部表示：“本部收入的款，向以全国赋税为大

宗。自光复以来，各州县经征款项，应划归中央政府者，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，而各该省迄未照解

前来，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。”“即各行省有继续征收者，而机关林立，实成分划之形，事权分

歧，甚于前清之世”。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，对这种情况却毫无办法，只能呼吁“各都督合顾大

局分吵域”，“现在民国成立，庶政待举，筹铜犹急。中央负担太重，财政竭跃自不待言，贵省如

能设法，希望不分内外，于岁入项下，速即统筹拨解，以应急需。”可四川军政府回电：“各厅、

州、县内一应丁粮等项，无从催收”，江苏都督庄蕴宽回复：“宁属财政，异常支细……应由( 财

政)部月给补助费银三十万两。”直至临时政府北迁，财政部只收到2500 元税款。 

临时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统一各省的财政，其政令往往不出国门。从江苏都督庄蕴宽宣称的：

“总统无变更地方财产之权力。”到各省对中央政府“无一钱供给”( 孙中山语)。临时政府一触及

地方的经济利益，就会遭到它们的抵制和反对。张警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就预料：“假使政府即日成

立，其所设财政部长，亦不过管理江苏一省之财政而已。近如浙江，远如广东，尚为完善之区，然

亦无术可使统一。”观之临时政府的实际情形，较他的预言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

二、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和阻挠 

在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列强控制着经济命脉，正是它们的干预使临时政府失去了重要的海关收

入，而临时政府无法得到外国的贷款更要归罪于他们的阻挠。对于英国而言，从经济上遏制双方

( 特别是临时政府)，使之回到谈判桌前是消战的最好方法，因此对临时政府的贷款要求坚决予以拒

绝。不仅它不贷款，其它国家也不能触及这一禁膏。日本为了使本国垄断资本打入长江流域，指使

财阀贷款给临时政府，就遭到英国的质问。英国表示:“上述借款之一部分，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

军费使用，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。英国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制止本国财团向官、革双方之任何



一方提供借款，确信贵国政府亦应采取同样措施。”由于当时日本与英国尚存在同盟关系，加上

美、德等国的竞争和反对等原因，日本只好僵旗息鼓。临时政府的贷款之路就完全断绝了。胡汉民

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评论道：“日商之款五百万，则为汇丰银行抵制，至不能成立，实受帝国主义

者之打击。” 

三、缺乏中国农民阶级的支持 

作为一个农业大国，中国近代的任何改革和革命，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，不

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，必将失去农民的支持，从而无法取得成功。辛亥革命的一个严重缺陷就

是没有改变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。尽管孙中山提出“平均地权”的主张，但并未被大多数革命党

人接受。武昌起义后，不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未提出土地问题。“此次乡民之抗租并不以年岁之

丰欠为籍口，而惟一意以全租绷免相要挟。大致谓民军光复，凡满清苛税姆除，不少租税同一性

质，自必一律豁免。”可见，由于辛亥革命忽略了农民和农村问题，农民阶级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

而与临时政府产生了矛盾。农民的反抗对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财政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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